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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主黨得悉，本年 4 月 7 日，粵港雙方高層領導在北京簽訂了「粵

港合作框架協議 J (下稱協議)。

據了解，政府當局將於 5 月 26 日的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

議席上，建議增設兩個1首長紋職位，以應付這方面未來的工作 e

協議的涵蓋範園極為廣泛，包括服務業、製造業、教育、科技創

新、環保、跨界基建等十一個範疇 E 由於立法會並沒有討論協議

內容，因此，議員無法知悉從財政承擔、法律效力以至各項政策對香

港的影響。

據悉，工商事務委員會將於τ 月 18 日討論協議內開於工商事務的

範圍 D 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已分別致函教育、政制、資就科技、福利、

衛生、食物安全及環壞衛生、司法、經濟、財經、發展、民政、交通

和環境事務委員會，建議委員會跟進協議的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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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認為，除了各事務委員會跟進相關議題外，立法會亦需要開

立平台整體地跟進協議。 因此，本人希望在 4 月 30 日的內務委員

會會議席上討論除了個別事務委員會跟進外﹒立法會應如何整體地跟

進協議，監察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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